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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7/2021_2022__E6_94_BF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7123.htm （一九五二年三月四

日） 去年春季，东北及其他各地先后发生多次山林火灾，使

国家森林资源遭受巨大损失。发生火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

某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在思想上对护林防火工作认识不足，不

了解我国森林资源贫乏和木材供应不足的严重情况，不知道

森林对保持水土、减免天灾的重要作用，并对中央保护山林

的政策体会不深，因而对护林防火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有些

干部甚至错误地把护林防火工作与农业生产对立起来，认为

护林防火工作是“妨害农业生产”的，或者从片面的群众观

点出发，为“照顾”群众生产而鼓励群众随便烧山燎荒，致

引起严重的山林火灾。为纠正这些忽视护林防火政策法令的

错误行为，加强今后的护林防火工作，使森林不继续遭受破

坏，特作如下指示：一、 在每年容易发生山火的季节，山区

及山区附近的各级人民政府应把护林防火工作列为中心工作

之一，由首长负责，亲自布置、检查和督促。把护林防火工

作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起来，以大力发动群众，教育群众，

建立防火组织，订立防火公约，使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的光荣

任务成为广大群众的爱国增产运动的任务之一。二、 对大面

积的山林，应根据行政区划，实行分区分段负责制，在谁的

地区起火，就由谁负责，并根据损失情况的轻重，给以应得

的处分。如在一省之内发生严重火灾，应由省主席负责。在

县、区、村内发生火灾，应由县、区、村长负责。在两区交

界地带应实行联防办法。三、 在保证不破坏山林的原则下，



适当照顾群众的副业生产，把入山进行副业生产的群众和经

常居住在山里的人民组织起来，给以护林任务，使他们的生

产组织和生产任务完全与护林组织和护林任务结合起来。四

、 在山区及山林附近地区，应严禁烧垦烧荒，积极说服群众

以割草代替烧垦烧荒，如有放火烧山或以其他方式进行破坏

山林者，应依法惩处。五、 在防火期间，通过林区的火车的

乘务员和公安员，要严防机车喷火和锅炉抛火，要认真执行

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所公布的“

东北及内蒙铁路沿线林区防火办法”。六、 对大面积国有森

林内的零星住户，应加清查，必要时应说服并帮助他们迁居

或集居。对匿居林内的不良分子，除可教育改造者外，应予

逮捕法办。七、 林区的机关、部队、工矿企业及农场等，除

应负责做好所属范围内的护林防火工作外，应协助政府防止

附近地区的山林火灾。八、 山林火灾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

应把打火工作视为最紧急的任务，领导干部应迅速地亲自动

员和领导群众入山打火。附近驻军亦应积极参加打火工作。

九、 发生火灾地区的一切交通运输机构（包括铁路、公路、

电讯等），应给打火人员以交通运输和通讯的便利。十、 各

大行政区及省的人民监察机关，应注意检查各级地方人民政

府对护林防火工作的布置及执行情况。 对工作积极而有成绩

者， 予以奖励。对不认真执行护林防火政策法令，而造成严

重损失者，予以处分。 各大行政区及省人民政府，接到本指

示后，立刻布置今年春季的护林防火工作，并将布置情况报

告本院。 总理 周恩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